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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酒牌 

•香港法例第109B章《應課稅品(酒類)規例》第25條;

•警務處處長可發出臨時酒牌;

•於任何公眾娛樂場所或任何公眾場合內，零售酒類之用。

•任何品酒活動若會向品酒人士收費或收取入場費，以及／又或會
賣酒供即場飲用，則舉辦者必須領有臨時酒牌，才可﹕
(a)在處所供應或售賣酒類給在場人士飲用；或
(b)在公眾娛樂場所或公眾場合供應或售賣酒類給在場人士飲用。



臨時酒牌 

•申請須知：
 申請人必須持有正式酒牌；

 必須在活動日期前十二個工作天前作出申請；

 申請費用為港幣$585圓正；

 申請人可以以親身遞交、郵遞或網上填寫遞交表格；

 若申請人未能全程親身管理活動，必須委任代表出席及管理活動，以
及準備已填妥及簽署授權書，一同遞交；

 申請人必須提交清晰的活動地點平面圖及活動細節。



臨時酒牌—申請簡介



臨時酒牌—申請簡介

常見問題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必須填寫正確電郵地址，
申請結果會透過電郵通知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申請人必須簽署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申請

記得紀錄申請編號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繳費

成功申請後，
申請人會收到電郵通知，
並可於網上支付申請費用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繳費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繳費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繳費



臨時酒牌—網上繳費



臨時酒牌—實體牌照/ 電子牌照

•領取牌照:
 申請人親身前往警察牌照課領取實體牌照; 或

 以電郵方式傳送電子牌照予申請人；

 電子牌照為便攜式文檔格式(PDF)；

 每張有效牌照會有獨立編號。



問答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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